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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基數效用與人際比較：

經濟學者反主觀概念的偏見

⊙ 黃有光

* 本文部份論點，取材自拙作"A Case for Happiness, Cardinalism,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ability", Economic Journal (November 1997).

摘 要

經濟學者雖然偏好諸如「偏好」（Preference）等較客觀的概念，但較主觀的概念如快樂才

是更重要的，因為快樂才是人們的終極目的。雖然人人拼命賺錢，但由於相對所得作用與對

環境生態之破壞，除非提高能促進福利之公共開支，否則實際的經濟成長未必能增加快樂。

與許多經濟學者的觀點相反，效用是可以基數測量及人際可比的，但人際可比之基數效用較

序數效用更難獲得，而它又是進行社會決策所必須的。這人際基數效用之矛盾大體上可用

「一元等於一元」之原理解決，即用金錢測量基數效用，用無權數加總決定社會選擇，用所

得稅收與轉移來幫助窮人。但在最優累進稅率決策中之平等與效率之比益權衡抉擇上，乃需

人際效用比較。

＊ ＊ ＊

筆者對現代經濟學有很高的評價，甚至認為在蘇聯、東歐與中國的轉變與改革的歷史性事件

中，現代經濟學也有一定的貢獻。但為了精益求精，本文將談談現代經濟學的一點偏差。

經濟學者偏好「偏好」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而且被認為是社會科學中的女王，因為其分析與數理化之複雜程度以及

在實證上之深度與廣度，都是各社會科學中之冠。經濟研究的科學化是一個好現象（但應該

避免迷信數理模式，以致脫離實際1），但是由於強調科學的嚴謹性與實證辨偽性，絕大多數

經濟學家（至少是在學術界而言）持有下述兩種偏見。

第一是過份強調人們之偏好與選擇（Choice），而忽略了人們的福祉或快樂。經濟學者從人

們的選擇推定人們的偏好，而認為福祉是主觀的，不能進行科學的研究，甚至輕視談論這些

不能精確數量化的主觀概念的人。

第二是認為人們的效用（Utility）只有排序性，只能序數測量，不能基數測量，也不能進行

人際比較。所以，我們只能說某人偏好x甚於y，偏好y甚於z或無差異。舉例來說，即使x =

現狀，y = 現狀加上被一隻蚊子咬一口，z = 現狀加上整個人被丟進沸水缸裏，我們不能說

其偏好y甚於z的程度超過其偏好x甚於y的程度，更不能說某甲被丟進沸水缸裏的痛苦會超過



某乙被一隻蚊子咬一口的痛苦。

心理學之演變的啟示

經濟學者並不是向來就是這麼反主觀概念的，在新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者無顧慮地使用

諸如滿足、邊際效用、快樂、痛苦等主觀與基數概念。1930年代無差異曲線分析興起後，經

濟學者發現，不需要用邊際效用之概念與基數效用之假設，只要知道消費者的序數偏好（由

其無差異曲線顯示），就可以推導出其需求曲線。對需求函數之分析，這無疑是一大進步，

因為它用較少的假設而得出同樣的結論。經濟學者的偏差，在於否定基數效用在其他領域

（如社會選擇、最優人口、生命估值等）之應用，而在這些領域中，單純序數效用是不足夠

的，沒有人際比較也不行。

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古典心理學者無顧忌地談論心靈、意識，也用自

我反省（Introspection）來進行分析。自本世紀初起，由沃森（John B. Watson）與史金納

（B.F. Skinner）先後帶頭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革命，使心理學者只研究客觀行為，

不談主觀感受。行為學派對心理學的科學化有很大貢獻，但其對主觀感受之否定則矯枉過

正。

行為主義雖然長期取得近乎絕對的統治地位，但反對極端行為主義的聲音偶爾也可以聽到。

例如1959年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對史金納1957年之巨著 Verbal Behavior 的書評中，

就對行為學派不研究主觀感受作了下述諷刺：「從沃森1913年之宣言至今，已近半個世紀

了。現在，絕大多數心理學者都追隨他。結果是……心理學先是賣掉了其靈魂，然後又心神

喪失，而現在看來已經垂垂待斃，完全失去了意識。」

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抬頭後，學界才逐漸接受主觀感受的研究。直到現

在，排斥主觀感受者還是大有人在，但亦有不少學者改變態度。例如蓋洛普（G.G. Gallup）

曾說過：「以前我對學生說，沒有人曾聽到、看過、嘗到、或動到心靈（Mind）。因此，心

靈可能存在，卻不在科學研究範圍的。但我現在已經改變我的心靈（看法）。」

看來，經濟學者也應該重新檢討他們對主觀概念的偏見，甚至也應該來一次「主觀反革命」

（反極端客觀主義）。

快樂比所得重要

為甚麼對客觀行為與選擇的研究還不夠？為甚麼要講難以測量的快樂、福利等主觀概念？答

案是：快樂遠比客觀概念如所得、選擇、偏好（尤其是在排除了基數效用與人際比較之後）

等為重要。這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金錢、所得、生產、投資等客觀經濟事物並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除了極少數極端的

守財奴外，我們賺錢並不是為了多得錢本身，而是用錢來增加快樂。因此，快樂才是我們的

終極目的。

第二，對多數已發展地區的社會而言，提高（實際）所得並不能明顯地增加快樂。

從1950年代至今，美國的人均實際所得增加了兩三倍，但人們對自己的快樂的評價之指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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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不變，甚至略有下降之趨勢 。在日本，人均實際所得增加得更多，而快樂指數長期徘徊

在5.3至6.1左右，沒有上升或下降之趨勢3。這並不表明人們之快樂不會有明顯的改變，有許

多因素影響著人們對快樂的評價。例如結婚之成年人與沒有結婚之成年人的快樂指數有巨大

差別，約有百分之四十的結婚者認為自己很快樂，而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一些的未結過婚的人

這麼認為4。

既然所得不一定能顯著的增加快樂，那為甚麼人人還在拼命賺錢呢？（筆者雖未真正拼命，

但若你給我一百萬元，我還是很高興的。）這其實並不難解釋。

溫飽舒適之後再增加消費，往往得不償失。太多美食會令我們過肥與積聚過多的膽固醇；住

房太大難以收拾；請工人也會造成問題，例如隱私減少、丈夫與女傭有染等等。因此，溫飽

舒適之後，消費的主要作用是展示性與競爭性的。豪華汽車顯示財力，雖然它也有內在的消

費作用，但並不重要。筆者在港已將一年，雖然沒有車子，但並不會感到很大的不便。孩子

的同學都有貴重的玩具、衣服、生日禮物，你就很難不設法與之相較。

消費的邊際內在作用既然已經很小，增加所得就很難增加快樂。人人都還要多賺錢，因為相

對所得、炫耀性與競爭性的消費很重要，而且越來越重要。但從整個社會而言，平均相對所

得並不能提高。一個人多賺錢，不但增加其從消費中所取得之內在效用，也增加其相對所得

以及在消費中的炫耀性效用。因此，對個人而言，錢很重要。

從整個社會而言，所得增加不但不能提高人們之平均相對所得，甚至可能因為在生產與消費

中造成對環境與生態之破壞，從而減低人們的福利。因此，如果沒有設法保護環境與促進其

他福利，那麼經濟成長可能會減低人們的福利5。

有些經濟學者可能會反駁說，上述道理說明快樂比所得重要，但並不說明快樂比偏好與選擇

重要。偏好雖然可以考慮及環保與相對所得等因素，但有一些原因使經濟學者還是忽視了重

要的因素。

第一，個人的選擇一般只能直接影響其直接控制的變量。他可以選擇多賺錢多消費，但不能

選擇每個人少消費而減少污染。經濟學者看到人人拼命賺錢，因而誤以為所得很重要。

其次，與經濟學者的一般假設相反，許多人其實相當無知與短視。例如絕大多數人以為擁有

一大筆飛來財富便會大大增加其快樂，因而花很多錢在買彩票之類的賭博。香港在本年6月中

的賽馬投注額打破了世界紀錄，便是一個好例證！但是，據學者的調查，彩票中獎者並不比

其他條件一樣的非中獎者快樂。此外，許多人也認為因意外致殘者不如因意外死亡者。其

實，致殘者在經過一段時期調整後，還能過著相當快樂的生活，其快樂程度只比健全人少一

點點，而且他們也慶幸沒有在意外中死亡6。一般而言，人們也低估現在的享受／痛苦對將來

享受程度的負／正作用7。

筆者曾親自見過一個關於短視的極端例子。在一項關於在各種利率下人們願意儲蓄多少的調

查中（筆者假定人們原已有儲蓄，因為問卷的答案選擇是願多儲百分之十等），一位學生向

筆者說：「我原本就不儲蓄，增多百分之十並沒有意義。」筆者說：「那你把答案改成每月

多儲二十元等。」他說：「即使實際利率是百分之幾百，我也不想儲蓄。」筆者問他是否有

甚麼不治之症，他說沒有，只是不願去擔心明天的事。

當然，除非無知與短視造成之影響很嚴重，否則政府不應糾正，因為這會有許多不良之負作



用。

快樂與偏好之基數可測量性（Cardinal Measurability）

在需求函數的推導上，序數效用已經足夠，不必基數效用，這是沒有甚麼可爭論的。但許多

經濟學者進而否定基數效用在其他領域的應用，這好比對一個留鬍子的人說：「你必須把鬍

子剃掉，因為吃飯用不上鬍子。」而他留鬍子的作用，可能是要增加對異性的吸引力。

經濟學者反對基數效用的例子俯拾皆是，如：「你或我都完全沒有方法測量一個消費者從某

種物品中所取得的效用數量……今天，沒有人真正相信我們能夠測量效用單位。」8對這個信

心十足的斷言，至少有一個強力的反證──筆者本人。

再如：「我們怎能說一個人喜愛一組物品比另一組多一倍？你自己怎能說你喜愛一組物品比

另一組多一倍？或可用下述辦法：我喜愛一組比另一組多一倍如果我願意多跑一倍的路來得

到第一組，或多一倍的時間，或少一倍的取勝機會……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是令人特別信服

的。」9

筆者認為有一個特別令人信服的方法可用以測量一個人對一組物品（或任何其他東西）的喜

愛程度，這就是根據他最終所追求的東西。如果不考慮對他人及動物福利的影響，則我最終

追求的東西是我的淨快樂，即快樂減痛苦，包括各種肉體與精神上的苦樂。從進化生物學、

心理學以及日常生活等不同角度來看，筆者相信筆者在這方面並非與眾不同。

用人們最終追求的東西來測量基數效用，是很能令人信服的。我們要錢，最終並不是為了

錢，而是為了增加快樂。因此，錢的邊際效用可以遞減。當數量變化很大時，我願意花兩倍

錢買的東西，並不只代表兩倍的快樂或效用（如果不考慮對他人福利之照顧、無知及無理性

的情形，那麼福利或快樂與效用是相同的10）。不過，既然快樂是我的終極目標，快樂就不

會有邊際效用（快樂）遞減。如果甲組物品（或任何其他東西）給我的快樂是乙組的兩倍，

則說我喜愛甲的程度較乙多兩倍，是自然、合理及能提供正確之信息的。

除了我自己的快樂之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影響我的偏好，但這也不會使我們不能測量基數效

用。讓他人的所得或福利進入我的偏好或效用函數（效用反映偏好）。為簡單起見，假定每

人的福利都是自己所得的對數。我的偏好函數是我的所得的對數加上α乘以他人所得的對

數。在此，α是略大於零的常數。我甚至可以讓α為他人之所得或福利的函數，雖然這樣做

的合理性是可以爭議的。我的這種偏好函數，依然是可以基數測量的。

必須承認，由於信息不足或記憶不全（對以往事件而言），我們經常不很確定自己的偏好與

福利的強度，但這絕不表示效用不能以基數測量。由於信息不足，我們也經常不肯定應該選

擇甲或乙。花錢花時間去看戲，結果可能覺得一文不值。因此，信息不足使偏好的序數也搞

不清了。如果你拿兩個形狀不同的杯子分別裝上容量相差不太大的水，然後問我那個杯子的

水多，我可能分辨不出，但這並不表明水的容量是不能以基數測量的。同樣的，快樂、效

用、偏好原則上都是可以基數測量的，但由於信息不足，可能在測量上有實際困難，但這並

非不能克服。

當我沒有痛苦或快樂（廣義的，包括肉體上與精神上）時，我的淨快樂或福利為零；快樂時

為正；痛苦時為負。淨快樂的絕對量隨快樂或痛苦程度之增加而增加。如果把時間放在橫



軸，淨快樂程度放在縱軸，則有一曲線代表我的淨快樂。在任何一個時段內，此曲線之積分

就是我在這時段內的淨快樂量。

我肯定我的快樂與偏好都是可以基數測量的。從觀察、對話以及問卷調查中，我也肯定這種

能力是人人都具有的。但是，極端序數主義經濟學者否定這種可能性，抽象理論的洗腦作

用，可怕不可怕？

經濟學大師被反基數效用之偏見所蒙蔽？

並不是所有的經濟學者都是反對基數主義的。例如，近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墨利斯（James

Mirrlees），其在1971年探討最優所得稅的開拓性文章中不但採用基數效用，也用人際可比

效用與效用主義的社會福利函數，即社會福利為個人效用之總和11。但是，多數經濟學者不

相信效用之基數實際可測量性，並認為效用之人際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或者是倫範性、非科

學的。

有些經濟學者認為，可用Neumann-Morgenstern的期待效用理論測量出個人之基數效用（只是

有限度的基數性，因為零點沒有確定）；也有經濟學者認為，用期待效用理論得出的基數效

用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觀效用是無關的，亦與社會福利評價沒有關係12。筆者應用一組不比

期待效用理論更強的假設，再加上人們並非無限靈敏的假設（這合乎常理，也被心理學所確

定），曾證明了用期待效用理論所得出的效用函數與新古典學派的主觀效用是一樣的13。

如果用期待效用理論能得出個人的效用函數，那麼就表明了社會有關人們之所得分配之選擇

會受人們對所得高低之風險厭惡程度所影響，這是因為個人之效用函數就是根據其厭惡（所

得水平上）風險之程度推導出來的。經濟學大師哈恩（F. Hahn）與塞繆爾森（P.A.

Samuelson）都曾說過，他們不能理解社會有關所得分配之決策為甚麼要受人們之風險厭惡程

度所影響。其實，當我們看到筆者上段所述之結論時，這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人們有關所得

水平之風險厭惡程度，顯示其所得之主觀邊際效用之遞減程度。既然社會福利是人們主觀效

用之函數，那麼人們所得的邊際效用遞減程度當然會對社會有關所得分配之選擇造成重大之

影響。如果我們對基數效用沒有偏見，並認識到主觀效用是先存在的，然後再由主觀效用決

定對風險之厭惡程度，則上述影響是太顯而易見的，不會是經濟學大師們所看不到的。

基數效用之測量與人際比較

很久以前，已有人主張效用之人際不可比較性的觀點。威克斯蒂德（P.H. Wicksteed）與羅

賓斯（L. Robbins）都認為任何人都不能測知其他人的心靈，效用的人際比較只是價值判

斷，完全沒有客觀基礎14。然而，判斷選擇甲（相對於乙）使張三快樂增加的程度超過使李

四快樂減低的程度，並不意味社會必須選擇甲。我們必須加上社會應該使總淨快樂極大化的

價值或倫範判斷，才能得出應選甲之結論。如果社會的目標函數是使總福利極小化，或使最

低福利者之福利極大化，則選擇會相反，或可能會相反。因此，效用或福利之人際比較並不

是倫範性的判斷，最多只是對事物的主觀判斷。這並不只是名稱上的不同而已，因為經濟學

者可說比較有資格針對有關經濟之事物作主觀判斷，而不能說比較有資格作倫範性之判

斷15。



根據他人心靈不可測知論，當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傷心地哭時，你也不可以說他傷心，只能說

他在流淚與叫喊。追隨這種推理的邏輯結論是，任何東西（包括自己的身體）是否存在都是

不可知的，最多只能知道自己的心靈（感覺、思維等）是存在的。接受這種不可知論，對科

學的進展是有毀滅性的打擊的。

效用之人際比較為不可能之觀點，是基於每個人的心中存有一個靈魂的假設（但接受這假設

也未必意味著效用不能進行人際比較）。然而，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達爾文的進化論。當

一個人的頭腦的兩半球被切開時（為控制癲癇症），兩個半球各有各自的觀點而又互不相

通。如果是靈魂，怎麼變成兩個靈魂呢？這些科學上的發現，強烈意味著心靈的物質基礎，

使人際效用比較至少在原則上是可能的16。

筆者曾設計並應用了一種可以測量人們之效用與快樂，並得出可進行人際比較的基數效用的

方法17。這方法是基於人們並非無限靈敏的事實。百多年前，埃奇沃思（F.Y. Edgeworth）

就認為，對任何一個人、任何一種快樂，可察知的快樂量剛好都是相等的。他並認為這是不

能證明的公理18。筆者根據一些更基本的公理來證明上述公理是成立的，從而，效用之人際

比較就可以根據這結論進行19。當然，這種測量人際可比之基數效用的方法還有待進一步優

化與更廣泛應用，以使其測量結果比較可靠。如果經濟學者對基數效用及其人際比較之偏見

不是那麼深，也許會有較快的進展。

最近，羅伯茨（K. Roberts）探討是否能把不同個人之人際效用比較加總，成為社會的人際

效用比較。其結論是，如果不能進行不同人之意見之人際比較，則不能得出社會的非獨裁的

人際效用比較20。不過，他指出，如果有一種客觀的、能獨立存在的人際效用比較，則可以

打破這個不可能性。上段所講的人際效用比較的方法，就能提供一個客觀的、能獨立存在的

人際比較，因而就能解決羅伯茨所認為之不可能性。

一元等於一元── 人際基數效用矛盾解決辦法

推導消費者的需求函數不必用基數效用但要進行社會選擇，由於現實上有人得利有人蒙損，

假如沒有基數效用與人際比較，就不能作出合理的社會決策了21。如上文所論，基數效用與

其人際比較並不是沒有意義或不可能的。然而，獲得可以人際比較的基數效用要比獲得人們

的序數偏好困難得多，因此就形成了一個矛盾：我們需要可以人際比較之基數效用而又很難

得到這信息。

筆者有一個簡單的建議，可以大體上解決上述人際基數效用的矛盾。表面上看，這建議好像

是和上文論點背道而馳的。這建議是用人們最多願意付多少錢的數額來測量人們偏好的強

度，從而用這些金錢數額之無權總和之高低來決定社會之選擇。不論窮人還是富人，一元等

於一元，這原理看來是極右派的主張，怎麼可以成立呢？

如果我們可以直接在人際間轉移快樂，我們就可以只看快樂的單位。但這是行不通的，我們

只能轉移所得（轉移個別物品比轉移所得效率低而成本更高）。因此，我們必須用金錢來測

量，而且金錢上的測量是更容易取得的。

不過，用金錢來測量基數效用及用之來進行決策是有一些局限性的。第一，當人們偏好受無

知、短視、無理性之強烈影響時，尤其是有關對兒童福利之忽視時，可能不應根據人們之偏



好。對海洛英之禁止，在飲用水中加氟化物等措施，就是根據這個道理。其次，當外部作

用、相對所得作用等影響很大時，必須相應地作適當調整。第三，由於客觀的金錢與主觀的

效用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例如金錢之邊際效用會隨價格之變動而變動，用金錢

測量效用就不能百分之百地精確無誤。這會導致消費者剩餘之測量有路徑依賴性、Boadway

悖論等問題。筆者曾論述，這些問題在多數情況下是微不足道的，比在資料收集上不可免的

誤差小許多。對上述問題會造成巨大誤差的情形，筆者也提出使用「邊際元等值」

（Marginal Dollar Equivalent）（即在效用上相當於邊際元的倍數）來代替常用的補償與

等量變異22。

即使解決了上述諸問題，我們怎麼可以根據人們之用金錢測量的利益之無權總和來進行社會

決策呢？一塊錢對一個窮人的效用，可能百倍於其對富人的效用，怎麼可以根據「一元就是

一元」的原則呢？筆者原本也是這麼想。為了證明同事帕里什（Ross Parish）教授認為「一

元就是一元」是錯誤的，筆者才從事研究，結果證明「一元就是一元」。筆者的心臟是左傾

的，只是頭腦右傾。

筆者不反對幫助窮人，但幫窮人的最有效方法是增加其總所得，而不是在個別物品、個別問

題上對富人與窮人進行差別對待（除非是基於某些效率上的原因，而不是純平等上的原

因）。不過，通過一般所得稅收與轉移來劫富濟貧會有反激勵作用。因此，許多人以為應該

把一部分的平等措施轉向個別項目，例如向奢侈品抽稅，向必需品進行補貼等。這雖然會造

成人們選擇物品之間的扭曲，但這被認為是小於因減少所得稅之累進率而在激勵上的得益。

這觀點是錯誤的。

如果所得稅與轉移，和個別項目中的平等措施，各有各自的從零點開始的遞增之邊際反激勵

作用曲線，則上述觀點是對的。但是，反激勵作用應該是根據稅收、轉移以及所有個別項目

中的平等措施之總和而定的。一個有理性的人，在其工作與休閒之決策中，不會只看能賺多

少稅後所得，也會對這稅後所得能夠購買多少東西、能增加多少效用，有一個大概的估計。

因此，對奢侈品多抽稅，就像對高所得多抽稅有同樣的反激勵作用，而它又有在物品間之扭

曲作用，因而是有更高的負作用的23。

用金錢測量之利益的無權總和來進行決策，就能在公共經濟政策上取得很大的簡化，使我們

不必在個別決策上應用效用之人際比較，這就解決了效用人際比較之矛盾。但有兩個例外。

第一是在決定所得稅收與轉移之累進程度上，在平等與效率之間的比益抉擇，還是必須有效

用之人際比較才能決定。第二是當效用之金錢測量不能取得，或因無知、無理性等因素而不

可靠時，社會決策也還是要靠效用之人際比較。

一元並不真正等於一元

必須指出，上述「一元等於一元」的原理，並不是說一元錢對窮人的邊際效用等於一元錢對

富人的邊際效用。你給李嘉誠十萬元，他連眼都不眨一下；你給一個窮人同樣的錢，他會高

興得跳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元當然不等於一元。即使李嘉誠有十倍於常人的效用函數

（或享用金錢的能力），其金錢的邊際效用也一定要遠遠小於窮人的。因此，如果天上一次

性掉下金錢或食物，筆者希望會掉給窮人而不是富人，因為這不會造成反激勵作用。

不過，如果政府在個別物品或措施上採取偏向窮人的政策，例如對窮人多消費的物品進行補

貼，則會有反激勵作用，不如採用累進稅收與轉移。後者雖然也有反激勵作用，但卻沒有扭



曲消費的作用，因而較少效益上之損失。補貼某種物品，使人們過份消費，不如提高窮人之

總所得，除非有某些效益上的原因可以支持補貼，例如醫療保健教育等。身體健康能減少傳

染病之流行，不但對自己有益，也利及他人，有外部利益，從純效益上就有理由補貼一些防

止傳染病之措施。這類補貼，並不違反在具體政策上應該把任何人的一元看成相等的原理。

一些政策含義

在具體措施上採用「一元等於一元」的原理，大大簡化了經濟政策之制訂，只考慮效益並用

累進所得稅收與轉移來增加平等，從而幫助窮人。

其次，接受上述快樂比所得重要、相對所得作用之外部成本等觀點，並不只具有學術意義而

已，也有重要的政策含義。

為了應付開支，政府必須有可觀的稅收。經濟學者認為稅收有扭曲作用，使經濟學者間接地

反對大量之政府開支。但是，所得有其因相對所得作用之外部成本，而且這作用越來越大，

因此，從純效率的觀點，就應有相當可觀的所得稅率。其次，所得之生產與消費過程，也大

都有外部成本。對個別物品依據其外部成本徵稅，需要大量的行政費用，因此只能用於外部

成本特別大者，其他可在所得稅上一起徵收，這也可觀地增加從純效率觀點之最優所得稅

率。因此，一般而言，稅收未必有扭曲作用或超額負擔，政府開支未必應該縮小24。

最後，既然在溫飽舒適之後，提高所得本身對全社會而言不能顯著增加快樂，經濟之繼續發

展未必有利，除非能用發展之成果來進行能提高福利的工作，例如環保、科學研究等，而這

又是需要公共開支的。許多經濟學者對政府開支的偏見，是必須商榷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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